
《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信用综合评价
管理办法》征集意见情况汇总表
	序号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1
	附件1专业人员配置第1条：招标代理侧重于管理咨询策划，人员要从整体考虑，应综合全面，建议增加建造师、监理工程师、注册咨询师等其他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不应只限于注册造价工程师。
	采纳

	2
	附件1招标代理业绩第1条、第2条：鉴于目前建筑市场情况，业绩目标是否过高，建议减少；业绩从工程建设云平台获取限制了业绩范围，建议增加平台外业绩比例。
	采纳，建设云平台外业绩企业自行填报

	3
	附件4业务能力第2.1条每参加一次自治区相关部门组织的招标代理相关考试最高得6分，满分12分，建议满分6分。
	采纳

	4
	办公场所面积：办公场所与营业执照地址一致？
建议修改：营业执照场所如不一致，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房屋租赁发票、房屋租赁合同等，以及营业场所实拍照片，这样也可以证明。
	采纳

	5
	从业人员信用分：上一年度中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信用分应用。这条是否能删除，公司项目大部分在兵团，个人业绩在系统抓取不上，不能代表公司信用。
	采纳

	6
	招标代理业绩要求过高：近年来由于建筑市场投资规模大幅度下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数量稀少（包括未进场项目），因此我区绝大多数代理机构的每年房建（市政）工程交易数量都不超过30项，累计标段数达到50个的屈指可数，不具有普遍性，建议将此项业绩要求予以调整。
	不采纳

	7
	行业贡献要求过高：招标代理工作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相关政策，按照规范要求执行招标代理流程，在本职工作过程中，能受到国家级、省级、区级、地州市级部门（特别是监管部门）通报表扬的，非常罕见。建议将此项要求予以调整。
	不采纳

	8
	一标一考中要求投标人对代理机构进行评价不妥，原因是：即便代理机构的工作准确无误，但是任何一个项目的中标人只有一个，其他所有未中标人不会以工作流程来评价代理机构，而是以未中标的遗憾和不甘来评价，建议对此项要求予以调整。
	不采纳

	9
	关于“招标代理业绩：上年度累计标段数（15分）”。经评估，该项分值权重偏高。实际招标工作中，单个项目常划分为施工标与监理标同步招标。为优化评分结构，建议调整为：“上年度累计标段数（10分）：累计标段数45个（含）以上得10分；30个（含）至45个（不含）得9分；15个（含）至30个（不含）得6分；1个（含）至15个（不含）得3分”。所调减的5分建议计入“从业人员信用分”指标。
	采纳

	10
	关于“业务能力提升：招标代理机构上一年度参加房建市政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培训考试（6分）”。现行标准中每人得分额度偏低。参考近年行业培训考试费用标准（约700元/人），机构需至少投入10人（合计7000元）方可满分，经济负担较重。为提升政策可操作性，建议修改为：“招标代理机构上一年度参加房建市政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培训考试（6分）：80分以上每人得1分；60-79分或合格每人得0.5分；60分以下或不合格不得分”。
	采纳

	11
	关于“从业人员信用分：上一年度中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信用分应用（原标准：AAA级每人1分，AA级每人0.5分，A级每人0.2分）”。该指标对从业人员激励作用不足。根据附件4《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信用信息量化评价标准》要求，从业人员年度至少需参加两次考试（费用约1400元/人）方可得满分。但在机构信用评定中仅占1分/人，投入产出失衡。为有效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建议调整为：“从业人员信用分（10分）：AAA级每人得2分；AA级每人得1分；A级每人得0.5分”。
	采纳

	12
	关于“基本信息分，1.4工作年限（原标准：10年以上20分，5-9年15分，2-4年10分，1年5分）”。工作年限不能直接等同于专业能力，存在从业者跨行业流动导致实际代理经验不足的情况。建议优化为：“从事招标代理工作10年及以上得12分；5-9年得9分；2-4年得6分；满1年得3分。注：1.从业人员须与代理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2.跨企业工作经历需在新疆建设云平台可查历任企业；3.非平台登记企业工作年限不予认定”。
	采纳

	13
	关于“业务能力水平信息，2.1考试（12分）”。考试成绩能客观反映从业者对政策法规的掌握程度，是衡量专业能力的重要依据。建议强化考核导向，修改为：“业务能力水平信息，2.1考试（20分）：参加自治区相关部门组织的招标代理考试，90分（含）以上每次得10分；75分（含）至90分每次得5分；60分（含）至75分或合格每次得2分；低于60分不得分”。
	采纳

	14
	附件1《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标准》，招标代理业绩信息采集方式由“工程建设云平台获取”调整为“工程建设云平台获取，涉密、限额以下业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采纳

	15
	附件4《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信用信息量化评价标准》，2.1考试“每参加一次自治区相关部门组织的招标代理相关考试，80分以上的，得6分；60-79分或合格的，得2分；低于60分得0分。”调整为“每参加一次自治区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的招标代理相关考试，80分以上的，得12分；60-79分或合格的，得6分；低于60分得0分”。
（培训合格证有效期一年，一年参加一次培训考试，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采纳

	16
	个人业绩采集单位由“工程建设云系统获取”调整为“工程建设云平台获取，涉密、限额以下业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采纳

	17
	行业表现：增加“地（州、市）级，得2分”。
	

	18
	社会服务，3.4行业贡献分值设置过高。
	不采纳

	19
	良好行为信息增加“3.5专业论文发表：上一年度专职人员在公开发行刊物（双刊号刊物）上发表与招标投标工作相关文章得***分，最高得***分。”
	采纳

	20
	专业人员配置1.有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人员每人得2分，最多得12分；2.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及以上职称每人得1分，最多得8分。
	不采纳，对应分值不满足需求

	21
	办公场所面积办公面积达到：
500平方米（含）及以上得4分；
400平方米（含）-500平方米（不含）得3分；
300平方米（含）-400平方米（不含）得2分；
100平方米（含）-300平方米（不含）得1分.
注：需与营业执照地址一致。
	不采纳，企业自行填报房产证（购房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即可

	22
	招标代理业绩建议：累计招标金额3亿元以下的（不含）得5分；累计招标金额3亿元-5亿元的（不含）得8分；
累计招标金额5亿元-15亿元的（不含）得13分;
累计招标金额15亿元以上的（含）得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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